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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义：国家助学贷款是指银行向借款学生发放的由国家
财政贴息，用于借款学生在国内高等学校就读所需学费、
住宿费的助学贷款。

 贷款额度：我校国家助学贷款由中国银行承办，按本科
生6000--8000元/人/学年，研究生10000--12000元/人
/学年标准（如学费、住宿费总额，本科生超过6000元、研究生超过

10000元，本科生最高可申请8000元，研究生最高可申请12000元），每
年发放一次，一次申请，分年发放。

 还款期限：在校期间的贷款利息全部国家财政补贴，毕
业后产生的利息全部自付。本金可在毕业后三年内任意
时间开始偿还。还款期限为学制剩余年限加13年，最长
不超过20年还清。贷款年限一般本科生4年，硕士研究
生2.5年，博士4年，直博生5年，其余学制和转专业同
学需院系教务处开具的学制证明。

国家助学贷款



申请资格
凡我校在读的全日制家庭经济困难本科生、研究生，在同一学段内，

未在我校办理过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未在生源地办理过生源地信用助学
贷款或者自主申请过一般商业性助学贷款，并具备以下条件者均可以申请
国家助学贷款：
1.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且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以下简
称身份证）;
2.具有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或者未成年人经其法定监护人书面同意；
3.诚实守信；
4.遵纪守法、无严重违法乱纪行为；
5.学习态度端正，成绩合格。
注：
1.非全日制学生、联合培养的学生不可以申请；
2.医学院同学（承贷银行为建设银行，应向其思政老师咨询）；
3.攻读全日制MBA（工商管理硕士）和法律硕士学位的学生申请，需学院教务处
开具学制证明；
4. 如果个人征信系统有不良记录，其申请材料可能会被银行退回。



申请所需材料
1. 上海交大国家助学贷款申请表（学服13、14号窗口领取）

2. 上海交通大学学生家庭经济情况调查表（需提交当年最新

的经况表原件并加盖当时民政局或原毕业高中学校公章）

3. 二代身份证双面复印件（未过有效期）

4. 校园卡复印件

5. 中国银行借记卡双面复印件

注：未成年学生还需提供

a.父母双方（或抚养方）的身份证双面复印件

b.父母双方（或抚养方）手写签名的同意书



☑秋季学期开学后——开展助学贷款工作的政策宣传，学生
的诚信教育

☑9月中下旬——新老生的国家助学贷款申请阶段，申请材料

交至学生服务中心综合业务窗口（13、14号）
☑10月——申请材料的审核阶段

☑11月——举办签约仪式，综合业务部协助中国银行与学生

正式签订贷款合同
☑12月-1月——签约材料的审核阶段

☑寒假期间及春季学期——放款

壹：申请阶段

国家助学贷款办理流程



不需再签订合同或其他材料，银行会在每年秋季学期开学前放款。

如有任何信息（联系方式、通讯地址、贷款账户等）变更，或者
发生其他影响贷款的事件，请在15个工作日内通知中国银行。

贰：在读阶段

毕业当年提前至少一个月参加综合业务部举办的还款确认仪式，

确定还款方式并签订协议，方可办理离校手续。（学生服务中心
综合业务窗口会进行点对点的电话通知）

叁：还款阶段

国家助学贷款办理流程



定义：指国家开发银行等金融机构向符合条件的困难的学
生发放的，学生和家长（或其他法定监护人）向学生入学户
籍所在县（市区）的学生资助管理中心或金融机构申请办理
的，帮助家庭困难学生支付在校的学费、住宿费的助学贷款。

贷款额度：与校园地贷款额度相同，按本科生6000--
8000元/人/学年，研究生10000--12000元/人/学年标准发
放。高校在读学生当年在高校获得了国家助学贷款的，不得
同时申请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

还款期限：与校园地贷款期限相同，原则上按学制剩余年

限加13年，最长不超过20年还清。在校期间的贷款利息全
部国家财政补贴，毕业后产生的利息全部自付，本金可在毕
业后三年内任意时间开始偿还。

生源地助学贷款



生源地助学贷款申请条件
①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②诚实守信，遵纪守法；
③已被根据国家有关规定批准设立、实施高等学历教育
的全日制普通本科高校、高等职业学校和高等专科学校
（含民办高校和独立学院，学校名单以教育部公布的为
准），科研院所、党校、行政学院、会计学院等研究生
培养单位正式录取，取得真实、合法、有效的录取通知
书的新生或高等教育在读的本专科学生、预科生、研究
生和第二学士学生；
④学生本人入学前户籍、其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
户籍均在本县（市、区）；
⑤家庭经济困难，所能获得的收入不足以支付在校期间
完成学业所需的基本费用。



生源地助学贷款

1.上交回执：每年第一学期开学后提交生源地贷款回执到学生服
务中心一楼服务大厅综合业务窗口（13号、14号）

2.确认：生源地贷款回执信息录入生源地贷款系统

3.发放：学生服务中心向学校财务处提供相关学生信息，财务处
为贷款学生放款

4.毕业确认：学生毕业时，由学生服务中心联系相关学生办理毕
业确认手续

5.续贷：生源地助学贷款合同一年一签，同学每年6月需登录
国开行网站办理续贷声明与还款确认手续



国家助学贷款毕业还款

借款学生毕业离校前，学校组织借款学
生与经办银行办理还款确认手续，签订还款
协议。办理完相关手续之后方可离校。



借款学生
毕业

毕业前
全额归还贷款

毕业后按月
归还贷款
停止贴息

继续攻读
学位提供录取
通知书等材料

签订还款
协议自主归
还贷款本息

只需归还本金
无需利息

向学校申请继续
贴息签署相应

协议审核通过后，
继续贴息

一次性还清&分期还款&申请继续贴息



还款相关政策（一）
 贴息方式：借款学生在校期间100%由财政补贴。借款学生毕业

后的贷款本金、利息及罚息由其本人全额支付。

 计息时间：对于3月毕业的学生，即当年4月1日开始计息；对于

6月毕业的学生，即当年7月1日开始计息，自主承担名下贷款本

息的归还义务。

 贷款还款频率及扣款日：学生按月偿还利息和本金，扣款日为

每月1号（凌晨）， 3月毕业生，5月1日为借款学生第一次扣款

日；6月毕业生，8月1日为借款学生第一次扣款日。请至少在扣

款日前三天将应还款金额足额存入还款账户，以避免资金在途

造成扣款失败。



还款相关政策（二）

 贷款还款期限：原学制加13年

 还本宽限期：3年（包含在13年之内），即可自主选择毕业后36个月

内的任何一个月开始进入偿还贷款本金及利息期。偿还本金之前只需

每月按时归还利息即可。

 还款方式选择：

等额本息：每月还款金额相同，便于记忆，利息支出稍多

等额本金：首次还款金额较多，逐月递减

 贷款利率：国家助学贷款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法定贷款利率和国

家有关利率政策执行。（浮动利率）



如何查询月还款金额

 就近中行网点开通网上银行，并确认还款账户状态是否正常，及更新个

人基本信息——手机、地址信息。

（本人带好身份证、中行还款借记卡）

 登陆中国银行官网（www.boc.cn）

 查看 “贷款管理” →  “贷款查询”

 特别注意：助学贷款根据每学年的放款金额，产生一笔贷款账号及对应

的还款计划，所以，每月的还款总金额为：所有还款计划的当月还款金

额相加。

 查询时间：当年7月16日之后

如有异议请及时拨打银行的联系电话咨询确认

http://www.boc.cn/






注意事项（一）
 请仔细阅读所有助学贷款材料及还款协议的详细内容，慎重选择

还本宽限期，为你的还款留有足够的机动余地，并妥善保管所有

的材料。

 严格遵守协议的约定按时还款，每个扣款日之后应及时确认扣款

是否成功，如有异常，可通过以下途径查明原因，包括电话银行、

手机银行、网上银行等，或者直接与我行联系。

 全国个人信用征信系统已实现全国联网。助学贷款的所有逾期还

款记录（未按时足额还款）都将记入全国个人征信系统，会影响

你的其他信用行为，故切勿拖延。养成良好还款习惯，珍惜个人

征信。



注意事项（二）

 在贷款未全部还清前，不应随意变更、注销还款账户，必须确

保还款账户的有效性。若发生还款账户遗失等特殊情况，应立

即至中行网点办理挂失补办手续，补办账号应保持不变，或者

直接到我行办理更换还款账号的手续，以保证能够正常还款。

 考虑到国家贷款利率调整、账户费用、助学贷款延迟归还本金

等因素，请仔细查看还款计划中的日期和金额，建议存款金额

适当放宽，以避免资金不足造成的扣款失败。

 请确保个人电话、地址信息的有效性，如发生变化，本人可持

借记卡和身份证原件至就近中行网点办理基本信息的变更手续。



提前还款

毕业后，如需提前还贷（部分或全部）
1、本人可前往我行（中国银行上海市徐汇支行）进行
现场申请提前还款。

2、如遇借款人不在本市或不便前往的情况，也可委托
他人前来申请提前还贷。
被委托人办理时须提供委托人与被委托人的有效身份

证明原件及借款人出具的委托书原件。

3、本人通过网上银行自行操作提前还款。
贴息阶段不可在网银上操作提前还款。

注意：非钱存入账户即可。



再次提醒
 例如：对于当年6月毕业的学生，即当年7月1日开始计息，

当年8月1日为借款学生第一次扣款日。

 助学贷款的扣款日：每月1号(1号凌晨扣款)，请至少在扣款日

前三天将应还款金额足额存入还款账户，以避免资金在途造成

扣款失败。

 助学贷款根据每学年的放款金额，产生一笔贷款账号及对应的

还款计划，所以，每月的还款总金额为：所有还款计划中的当

月还款金额相加。

 离校前，请务必至中行网点确认还款账户的状态、个人电话地

址信息及网银登陆用户名密码的正确性，并至学校相关部门领

取还款协议并妥善保管。



联系方式

地址：上海市徐汇区虹桥路355号

城开国际大厦 二楼

中国银行上海市徐汇支行 个人金融部

邮编：200030

联系电话：34601798（提前还款）

34601787、34601300（贷款咨询）



关注官方微信可获得更多资讯

学生服务中心
综合业务部

上海交通大学
学生事务中心

大学生助学贷款相关问题由中国银行根据助学贷
款相关政策负责解释

综合业务部电话：021-54746012        上班时间：周一至周五8:20—20:20



谢 谢！


